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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所持公司部分股份 

被司法拍卖完成过户暨权益变动的提示性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● 元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祝

昌人先生被司法拍卖的 10,000,000股股票已完成过户，受让方在受让后 6个月

内不得减持。 

● 本次拍卖的全部股份成交过户成功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祝昌人

先生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由 61,875,520 股下降至 51,875,52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

比例由 19%下降至 15.93%。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（北嘉投资）合计持

有上市公司股份数量由 84,832,520 股下降至 74,832,52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比

例由 26.04%下降至 22.97%。 

●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司法处置拍卖导致的减少，未触及要约收购，不会对

公司经营管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亦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

变化。 

 

公司收到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祝昌人先生通知并通过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

任公司系统查询，获悉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祝昌人先生被司法拍卖的 

10,000,000 股股票已于近日完成过户登记手续。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 

一、本次司法拍卖的基本情况 

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于 2025 年 2 月 24 日 10 时至 2025 年 2 月 25 日 10

时止（延时除外）通过淘宝网司法拍卖网络平台公开拍卖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

制人祝昌人先生其所持有的公司 10,000,000 股股票。占公司总股本的 3.07%。 



根据淘宝网司法拍卖平台于 2025 年 2 月 25 日发布的《竞价结果确认书》，

显示，本次拍卖成交股数为 10,000,000 股，分别被 2 名自然人竞得，具体内容

详见公司于 2025年 2月 26日披露的《元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、实

际控制人所持公司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5-012）。 

二、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

根据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系统查询显示，上述被司法拍卖的

10,000,000股股票已于近日完成过户登记。 

（一）本次权益变动及信息披露义务人的基本信息 

 

（二）本次权益变动前后，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公司权益的股份情

况 

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

变动前持股情况 变动后持股情况 

持股数量

（股） 

持股比例

（%） 

持股数量

（股） 

持股比例

（%） 

祝昌人 
无限售流通

股 
61,875,520 19 51,875,520 15.93 

北嘉投资 
无限售流通

股 
22,957,000 7.04 22,957,000 7.04 

合计 - 84,832,520 26.04 74,832,520 22.97 
 

注：本次权益变动后所持有的公司股份均享有表决权，不存在表决权委托或受限情况。 

三、其他事项说明及风险提示 

信息披

露义务

人基本

信息 

名称 祝昌人 

住所 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 

权益变动时

间 
2025年 3月 21日 

权益变

动明细 

变动方式 变动日期 股份种类 
减持数量

（股） 

减持比

例（%） 

司法拍卖 
2025年 3月

21日 

人民币普通

股 
3,300,000 1.01 

司法拍卖 
2025年 3月

21日 

人民币普通

股 
6,700,000 2.06 

合计 - - 10,000,000 3.07 



1、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司法处置拍卖导致的减少，未触及要约收购，不会对

公司经营管理产生重大不利影响，亦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发生变

化。 

2、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祝昌人先生持有公司

51,875,520 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票，占公司总股份的 15.93%，累计被冻结股份

数量 975,520 股，占其所持股份的 1.58%，占公司总股份的 0.30%；累计被轮候

冻结股份数量45,873,080股，占其所持股份的 88.43%，占公司总股份的 14.08%；

累计被标记股份数量 50,900,000股，占其所持股份的 98.12%，占公司总股份的

15.63%。 

3、根据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5 号——股东及董事、

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》第十四条：“上市公司大股东减持或者特定股东 

减持，采取协议转让方式的，受让方在受让后 6个月内，不得减持其所受让的股

份。”及第二十二条：“（三）通过司法扣划、划转等非交易过户方式执行的， 

参照适用本指引关于协议转让方式减持股份的规定，但本指引第十四条第一款关

于受让比例、转让价格下限的规定除外。”的规定，本次司法拍卖股份，受让方 

在受让后 6个月内不得减持。 

 

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时报》及上

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，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

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。 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元成环境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年 3月 24日 


